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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

風險因素

投資及持有新保誠股份須面對一系列風險。因此，新保誠股份的投資者於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，應
仔細考慮供股章程第二部分（風險因素）所述之風險因素（以提述形式納入本文件），連同本文件
所載（或以提述形式納入本文件）一切資料。若發生一項或多項該等風險，經擴大集團的業務、經
營業績、財務狀況及／或前景及／或新保誠股價或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，從而損害新保誠及其股東
的利益，投資者可能因而損失全部或部分投資。以提述形式納入本文件的風險未必全面詳盡，不一
定能夠囊括與投資新保誠及新保誠股份相關的所有風險。新保誠目前尚未知悉或新保誠目前認為不
屬重大的其他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於未來均有可能發生或變得重大，並對新保誠產生重大不利影響。




